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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院張委員嘉郡，針對近日連環爆發食品安全問題，民眾食品

安全消費問題顯失保障。爰此，本席建請行政院及相關單位，

對於食品管理檢驗機制應立即改善，除進行法規修正等行政措

施外，亦應參考藥物救濟基金之設置，儘速建立食品安全補償

基金，法制化落實基金經費來源及可申請救濟補償之要件，以

建立食品安全之後端照護機制，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從塑化劑、毒澱粉、毒餐盒、麵包摻入人工香精、到近日問題叢生之食用油品問題，政府

主管機關雖於日前要求所有食品製造、分裝及進口業者切結保證產製、販售的產品標示與

內容相符，未完成切結者，將列為強力稽查對象，面臨第一時間查廠，但卻仍爆出簽具切

結廠商以劣油混充問題，政府把關機制顯失效果，民眾食品安全籠罩黑心風暴。 

二、政府稽查管理機制仍待改善及強化，而食品安全補償基金的設立，更是政府現在除了查驗

、懲處、賠償外，更要立刻著手進行的首要任務，由政府負責管理運作，建立完備的受害

賠償機制。 

三、現行對於消費者賠償救濟相關者有藥物救濟基金，食品安全補償基金應以消費者權益保障

為宗旨研擬建置，使食品安全保護能從檢驗、稽查、管理、乃至回饋，各個環節串連成鏈

，完備政府把關及照護職責，爰此，本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十五）本院張委員嘉郡，針對近日食用油品問題，政府主管機關雖於

日前提出業者自主之「切結措施」，但卻仍爆出簽具切結廠商

以劣油混充問題，甚至為具有食品認證標章之廠商，政府立意

良善之措施顯遭不當使用。爰此，本席建請行政院及相關單位

，繼續實施食品管理稽查措施外，食品安全檢驗之「切結措施

」及認證標章機制，皆需立即進行通盤檢討，並對惡意欺騙廠

商提出懲處方案，且提供民眾諮詢管道，即時公告相關資訊，

以落實政府捍衛食安之決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從塑化劑、毒澱粉、毒餐盒、麵包摻入人工香精、到近日問題叢生之食用油品問題，政府

雖即提出「切結措施」，要求所有食品製造、分裝及進口業者切結保證產製、販售的產品

標示與內容相符，未完成切結者，將列為強力稽查對象，並面臨第一時間查廠，但仍有不

良廠商企圖以自主切結方式，矇騙稽查機關及消費民眾。 

二、GMP 優良製造規範標誌及 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皆為政府努力推行多年之食品認證制


